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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二元分析框架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与欧洲一体化理论之间的通约提供便利。这一理论通

约可以使欧盟民主赤字的讨论放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即欧盟民主赤字争论在调节自由主义、自由现实主义和

规范自由主义之间展开。调节自由主义和自由现实主义对欧盟民主持抵制和批评的消极立场，而规范自由主义则表现出追求

欧盟民主的极大热情。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展现出“调节自由主义与自由现实主义结盟以对抗规范自由主义”的景象。欧盟民

主赤字争论是康德与黑格尔关于欧洲未来讨论的当代版本。在国内政治中，康德主义越来越成为主导，但在国际政治中，黑

格尔主义仍然处于话语和治理的霸权地位。反映在欧洲民主赤字的讨论中，黑格尔主义色彩浓厚的调节自由主义和自由现实

主义仍居于主导的位置，而作为康德思想当代翻版的规范自由主义则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与主流观点进行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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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 on Democratic Deficit of EU: A Dualistic Analysis of Statism and Pluralism

Gao Qiqi

【Abstract】 A dualistic analysis of statism and pluralism can facilitate the commensuration between IR 

theori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ies. Within this commensuration, the debate on democratic deficit of 

EU can be observed in the context of IR theory.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is debate occurred among regulatory 

liberalism, liberal realism and normal liberalism. Regulatory liberalism and liberal realism show resistant 

and critical attitudes toward EU democracy, while normal liberalism shows great passion for seeking for EU 

democracy. The scenario that regulatory liberalism ally with liberal realism in order to confront normal 

liberalism can be observed in this debate. This debate is the contemporary edition of Kant and Hegel’s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In domestic politics, Kantism has increasingly taken the dominating 

position, bu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egelianism still stands in the hegemonic position of discourse and 

governance. Mirrored in the discussion of EU democratic deficit, regulatory liberalism and liberal realism 

which have strong color of Hegelianism are still leading the debate, while normal liberalism as contemporary 

edition of Kant's thoughts debates with mainstream points in the relatively weak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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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民主赤字争论的出现是欧洲一体化研究规范转向的一部分。[0]之前的欧洲一体化研究更多表现出工具主义的特

征。按照欧洲学界的话语体系，这一学术争论是在自由政府间主义者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规制学派的

詹多梅尼科·马约内（Giandomenico Majone）和宪政学派的安德列亚什·弗勒斯达尔（Andreas F?llesdal）、西蒙·希克斯

（Simon Hix）之间展开的。再现这一学术争论的过程和全貌并非本文的唯一目的，本文力图在国际关系经典理论的背景下

更为透彻地探析这一争论的内涵和本质。 

欧洲一体化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部分，但欧洲一体化研究中使用的理论话语体系却与经典国际关系理论有着一

定的差异。联邦主义、邦联主义、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新功能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后功能主义、规制学派、治理学

派等是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核心理论框架，[1]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经典划分则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两

大理论体系之间存在明显的表述差异。当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流化和建

构主义的异军突起，欧洲一体化研究已经遭受到这两大理论流派的“入侵”。譬如，理性制度主义的“委托－代理”框架、[2]社

会建构主义的分析模型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大量出现。[3]欧洲一体化理论和国际关系经典理论这两种话语体系的差异性

及其部分交融的特征，为研究者的分析增加了理解上的混乱和困难。所以，本文的用意是将两个话语体系统一起来，以为研

究者提供理论通约的便利。[4] 

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第一，为了实现欧洲一体化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通约，本文首先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核进

行分析。本文提出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二元分析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将两种理论话语体系统一起来。第二，在统一后的理

论体系下描述和再现欧洲民主赤字争论的过程。本文试图用“调节自由主义和自由现实主义对抗规范自由主义”这一理论框架

来对这一学术争论进行叙事。第三，在统一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对这一学术争论的实质及其实践寓意进行评述和剖析。 

一、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内核的分野 

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者在刚进入这一领域时，常常会被数目繁多且内涵趋近的理论流派所困扰。譬如，自由主义阵营中

存在理想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温和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调节自由主义、

社会学自由主义等诸多分支流派。[5]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阵营内同样如此。因此，如何给在理论岛之间穿行的研究者提供

指引方向的罗盘，便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6]秦亚青先生用权力、制度和文化三者来区分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个理论流派。[7]秦先生发明的这一学术罗盘在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其重要性自不

待言。然而，笔者认为，这一学术指引还有进一步抽象的必要。因为权力、制度和文化这三个概念更多是描述了三个流派的

外部表征，而未完全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核。如果把国际关系理论视为一个球体的话，它的内核不应该是由三部分组成，

而应该是一个核心问题的两个面向组成。换言之，很难将这三个概念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核。 

本文提出的分析假设是，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核，而以此为基础可以建立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二

元分析框架。国际关系理论的起点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根据基欧汉的总结，古典现实主义存在三个假定：国家中心主

义假定（国家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理性假定（国家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和权力假定（国家追求其权力的最大

化）。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修正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假定（认为国家不一定追求权力最大化），而增加了国际结构这一

概念来强调国际格局中的权力分配。[8]另外，华尔兹凸显的国际无政府秩序是国家中心主义假定的另一种表述。换言之，

结构现实主义放弃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假定，但保留了国家中心主义假定和理性假定。从更为抽象的角度讲，这两个假定

可以合二为一，其都是突出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重要性。国家中心主义假定强调民族国家的外部面向，即在世界政治中的行

为地位，而理性假定则凸显民族国家的内部面向，即假设其为完整的、一致的行为体。因此，现实主义是一种国家主义，

[9]即一方面突出国家在国际政治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强调国家对外行为的一致性和整体性。 

对民族国家主体地位的批评和解构则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面向。这一解构的努力也表现在两种进路上。一种从国际政

治层面出发，即彰显超国家的行为体、制度或规范的作用。理想主义、国际法学派、联合国研究、国际机制理论、社会学自

由主义、建构主义等都反映了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另一种则从国内政治层面出发，即突出次国家的行为体、制度和规范的作

用。商业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国际治理理论等则反映这一进路的研究。这两个路向都是对国家主义的批评和反叛。本

文在这里引入一个与国家主义相对的概念— —多元主义。多元主义是现代思想史中的一种重要思潮，其核心含义是从国家－

社会的二元分析出发，反对国家对社会的“霸权”或支配地位。[10]这一概念可以借鉴到国际关系理论中，用来解构民族国家

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简言之，世界政治中的多元主义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另一层是国际影响

的多元化。“多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的代名词。在国家－社会的经典分析中，国家是权力的集中体，而社会

是权力的分散体。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社会有两个向度，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多元主义所强调的权力向国内社会和国

际社会流散与国际关系理论近几十年中对民族国家主体地位的批判性反思，两者内涵是一致的。 

二、国际关系理论与欧洲一体化理论的通约 

本文尝试将国际关系经典理论流派置于以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为轴的单维坐标图中。在这一横向坐标中，原点代表国际

关系理论的内核。原点的右边是国家主义，左边是多元主义。距离原点越远，表明其理论特征越明显。在原点的右边，古典

现实主义居于国家主义维度的中间位置。结构现实主义通过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自助行为的强调，实际上强化

了其国家主义的立场。因此，结构现实主义比古典现实主义的国家主义特征还要强烈。而克拉斯纳代表的温和现实主义软化

了对国际组织虚弱性的批评，并将国际机制设定为干预性变量，承认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部分影响力。[?]所以，虽然温

和现实主义仍表现出国家主义特征，但与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相比，其已经非常接近多元主义立场。 

在原点左边，按照多元主义从弱到强的顺序，自由主义流派依次排列为调节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和

社会学自由主义。调节自由主义也就是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其部分接受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无政府状

态”，并强调国际制度的存在和运行可以减弱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冲突效应，从而增加国家间合作的可能。[?]从根本上讲，基

欧汉所凸显的国际制度主体地位是多元主义的，但由于其部分吸纳结构现实主义的假设而使其最为接近国家主义立场。共和

自由主义强调国内政治的民主特征，这符合多元主义中对国内政治的关注，但其同样突出民主政体在国际冲突中的作用，其

落脚点是国家的冲突行为，所以相对处于接近国家主义的位置。商业自由主义中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彰显同样符合多元主义特

征，同时，因其落脚点也是国家的冲突行为，所以也处在离原点不远的位置上。社会学自由主义吸纳了建构主义的一些特

征，而更为重视跨国联系的共同体特征，因而其是自由主义流派中最具多元主义特征的一支。建构主义可以分为自由建构主

义和现实建构主义。[?]自由建构主义突出超国家或者跨国家共同体的主体地位，所以是目前最具多元主义特征的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而现实建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接纳了现实主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假定，强调国际社会中暴力规范的形成以及国家

间的冲突特征，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接近国家主义的。 

欧洲一体化理论同样可以放在国家主义－多元主义的坐标图中理解。邦联主义（confederalism）所致力于建设的目标

是成员国在国家间条约基础上的松散联盟，强调各成员国保留一定的自决权，[?]所以邦联主义处在国家主义特征最显著的

位置上。联邦主义（federalism）受到美国联邦制政治模式的启发，希望创立一个以超国家性质的政府、单一的联邦军队、

代表人民的欧洲议会和司法裁决的联邦最高法院等为基本框架的欧洲联邦。[?]联邦主义是一种跨国政府的理想，是从跨国

层面解构民族国家的努力，因此联邦主义处在多元主义特征最显著的位置上。整体意义上的功能主义大家族都重视跨国合作

的功能和作用，所以其都处在多元主义这一端上，但多元主义的程度有所差别。（老）功能主义强调在一些公共问题领域建

立跨国性的功能性组织，这些跨国的合作会自动扩展和外溢，即从一个功能部门自动拓展到其他功能部门，最终会导致更高

层次的合作。新功能主义继承了（老）功能主义的外溢假设，但与之又有区别。（老）功能主义的合作是以专业领域为取

向，技术专家是跨国合作中的主要行为者，而新功能主义的合作体现为政治性的学习过程，利益集团、政党和政治家是跨国

合作的主要行为者。[?]后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体现在两点：一是对新功能主义的政治化取向进行了批评，认为政治化可能

导致更为严重的政治冲突。二是对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共同持有的“精英驱动假设”提出批评，凸显普通大众的观念和认同

对一体化的影响。[?]从多元主义的程度来看，（老）功能主义对技术专家作用的重视暗含了对国家主体地位的认同（技术

专家是为民族国家政治服务的），新功能主义对利益集团作用的偏爱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脱国家化的，而后功能主义对普通大

众的强调则更多表现出多元主义的内涵。因此，从（老）功能主义到后功能主义，其内涵变化中体现了多元主义特征逐渐强

化的趋势。 

政府间主义突出民族国家在一体化中的施动者作用，认为民族国家推进一体化是在世界体系中最大限度地增进其民族利

益，同时，在一体化过程中，成员国政府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政府间主义同样重视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

但比邦联主义更强调跨国合作，所以其国家主义特征较邦联主义更弱。自由政府间主义一方面仍然强调一体化的推动是民族

国家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提出民族国家偏好的形成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自由政府间主义虽然受到自由主

义（多元主义）的影响，但其立足点仍然是民族国家，即国内政治要通过民族国家的偏好和行为来表达，因此，其仍处在国

家主义这一端，但已经非常接近多元主义。规制学派认为，欧共体（欧盟）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规制性的国家，其主要任务是

创造市场并保持它的运作。所以，欧盟应该致力于确立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而不是进行利益的再分配。规制学派突出国际

机制在推进欧洲一体化的作用，但其将国际机制的功能限制在一定边界之内，所以其既处于多元主义一端，但又较为靠近国

家主义。[?]治理学派将欧盟视为一个多层网状的政策共同体，而民族国家政府、欧盟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党和个人都可

以在一定的问题领域中参与并对决策施加影响。治理学派对多元行为体作用的关注使其持有强多元主义的立场。[21]宪政学

派认为，欧洲的宪政设计是欧洲未来发展的保证。欧洲宪法、代议制民主、欧洲政党竞争、欧盟主席直选以及欧洲公民权保

障是欧洲一体化未来的方向。宪政学派的核心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与联邦主义接近，使其处于多元主义特征较为显著的立场。

[22]

通过以国家主义－多元主义的分析框架对两大理论体系的通约，可以发现两大理论间的一些学派有非常接近的立场，如

古典现实主义与政府间主义、温和现实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调节自由主义与规制学派等。[23]理论通约是为下面的欧盟

民主赤字讨论做准备。为了可以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背景下（而不仅是在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背景下）讨论欧盟民主赤字问

题，本文将莫劳夫奇克代表的自由政府间主义称为自由现实主义，把马约内代表的规制学派称为调节自由主义，把弗勒斯达

尔和希克斯代表的宪政学派称为规范自由主义。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在自由现实主义、调节自由主义和

规范自由主义之间展开。 

  三、调节自由主义对欧盟民主赤字说的抵制 

对欧盟（欧共体）民主赤字的批评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丹麦第一次全民公投否

决《马约》之后，对欧盟民主赤字的批评更为显露出来。1996年，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里斯－卡彭（Thomas 

Risse-Kappen）在《共同市场研究》上发表“探索怪兽的本性：国际关系理论与比较政策分析能否解释欧盟”一文。在文中，

卡彭批评了成员国政府对欧盟创议权、信息和观念的控制，认为这会对欧盟的民主造成严重的损害。为减轻欧盟的民主赤字

问题，卡彭提出三点解决建议：第一，强化欧洲议会在处理欧洲事务中的能力；第二，推动公民在欧盟网络治理中的参与；

第三，增加欧盟多层治理中的透明性。[24]1997年，克里索修在《共同市场研究》上发表“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新挑战：对理

论构建的启示”一文。在文中，克里索修同样批评欧盟过分保障成员国政府的权力，而限制了欧盟跨国民主的发展。[25] 

这两篇引用率颇高的文章开启了欧盟民主赤字争论的序幕。首先对“民主赤字说”进行回应的是马约内。1998年，马约内

在《欧洲法杂志》上发表“欧洲的‘民主赤字’：标准的问题”一文。马约内认为，欧洲政治应该严格地限定在规制

（regulation）的层面上，只要确保单一市场和货币联盟的功能正常发挥就可以。因此，在马约内看来，欧盟应该是一个纯

粹的管制机构。这种政治的第一要务是避免市场失灵和实现帕雷托最优，而不是实现再分配性的目标。民族国家将市场政治

的管理权委托给欧盟，而欧盟作为一个有力的管理机构要保证欧洲市场的有效运行。任何政治（特别是欧洲议会政治）都会

产生分配和再分配性的结果，而这种政治的深入发展则会损害帕雷托最优的政策。因此，欧盟不需要进一步的民主化和民众

参与，而只需要更为有效的司法监督。马约内的基本观点是，扩大欧洲议会权力或是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民选都会导致管制政

策的政治化，而政治化必然产生分配性的政策结果，并使帕雷托的政策结果逐渐边缘化，这会从根本上减弱欧盟存在的合法

性。[26] 

马约内对“欧盟民主赤字说”的抵制基于其早先提出的“规制国家”（regulatory state）概念。这一概念来源于管理学中

的政策科学领域。管理学家西奥多·洛维最早区分了三种国家政策：规制性政策、分配性政策和再分配政策。分配性政策和再

分配政策都围绕利益和价值的分配与再分配展开，如对失业和退休者提供社会保障等。而规制性政策主要是国家向各个经济

主体和社会主体提供运行规制，如对企业兼并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等。[27]马约内将管理学的这一概念分野引入欧盟研

究。[28]马约内认为，欧盟管制是为了防止市场失败，是为了实现政策的帕雷托最优（即一些人获利但并没有人因此而变

坏），而不是实现再分配性的或者价值分配型（value-allocative）的目标（这种情形下往往是零和博弈）。欧洲成员国政

府将管制性的政策能力委托给欧盟，例如建立单一市场，使工业产品标准、健康和安全准则统一化，由欧洲央行建立统一货

币政策等等。马约内认为，如果欧盟决策是由多数决机制（Mojoritarian institutions）制定的，那这一帕雷托最优模式

就会终止，政治上的多数就会选择较为短期的政策偏好，而放弃欧盟的长远发展目标。[29]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院教授弗里茨·沙夫（Fritz W. Scharpf）持有与马约内相似的观点。沙夫认为，因为欧洲缺乏共

享的一致认同，所以欧洲政治很难得到那些在多数决政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群体的认同和遵守。这样的欧洲很难承受分

配性政治的负担。换言之，分配性政治是不利于欧洲一体化的，而任何参与性政治都不应该在欧洲层面上展开。政治输出的

质量（而不是政治参与）是欧洲民主合法性的证明方式。简言之，沙夫相信，欧盟短期内不可能通过“厚认同”（thick 

identity）来实现输入合法性，所以只能依赖暂时的绩效实现输出合法性。[30] 

2000年，马约内在《共同市场研究》上发表“共同体规制的可信性危机”一文来重申其规制学说。马约内继续争辩道，欧

盟的主要问题不是民主赤字的问题，而是“可信性危机”（credibility crisis）的问题。马约内认为，欧盟最为需要的是决

策更为透明化，技术专家更为职业化，确立保障少数群体利益的规则以及通过民间行为体、媒体和议会（成员国和欧洲议

会）加强对欧盟机制的监督。从这一观点出发，欧洲议会应该关注其对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花费的监督，并增加欧盟立法的

“质量”。假如欧盟通过引入程序性机制而增加了其决策的可信性，公众便会认为欧盟是合法的，其所谓的民主赤字就会消

失。[31]从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来看，调节自由主义对欧盟民主赤字抵制的立场在软化。马约内在某种意义上部分承认了民主

赤字的存在，但只是强调这一问题并不严重，并且可以通过微弱的改良进行修正。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阈来看，马约内和沙夫对欧盟民主赤字抵制的实质在于其调节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调节自由主义

重视国际制度在国际公共问题解决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强调国际合作仍需要以民族国家政府为基础。用基欧汉的表述

是，“政府必须被说服，但它们不能被绕过”。[32]在调节自由主义的内涵中，国际机制是有其限度和边界的，而且需要以民

族国家为中心。换言之，国际机制是工具性的，其核心目的是通过信息交流和相互服务改变传统民族国家的自利观念，而不

是建立某一世界共同体。因此，在这一工具性的目标之下，合法性仅来源于绩效、产出和具体公共问题的解决。 

四、自由现实主义对欧盟民主赤字说的批评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莫劳夫奇克将其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称为自由政府间主义。“政府间主义”一词来自霍夫曼，

而“自由”这一前缀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政府间主义中对地缘政治考虑的强调相区别，认为一体化的动力来自经济利益，二是

与政府间主义中对国家的单一和理性行为假设相区别，认为参与一体化的成员国行为受到其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

[33]如前所述，政府间主义是欧洲一体化理论体系中的语汇，而如果在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这一表达是经典现实主义的观

点。因此，切换到国际关系理论的语境中，本文将莫劳夫奇克的理论称为“自由现实主义”。[34]这一节将考察自由现实主义

对欧盟民主赤字说的强烈批评。 

莫劳夫奇克在其1993年的“欧洲共同体的偏好与权力：一种自由政府间主义的路径”一文中，就曾表示欧共体的“民主赤

字”也许是其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莫劳夫奇克认为，欧洲一体化主要是成员国政府推动的，而成员国政府之间的讨论和投

票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各国议会和公众一般在事前和事中都缺乏对欧共体协议的知情，这有助于成员国领导人削弱国内潜

在的反对力量，从而在成员国政府之间容易达成一致。[35]为回应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

在其2000年著作《欧洲的民主》中的质问：“欧洲的麦迪逊在哪里？”，[36]莫劳夫奇克于2001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布鲁

塞尔的专制？对欧盟的误读”一文。莫劳夫奇克认为，问题不是欧洲没有麦迪逊，而是有如此多的麦迪逊。莫劳夫奇克认

为，数以千计的学者、评论家、律师和政治家都对欧洲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设计方案，答案从构建欧洲社会福利国家到英语和

基督教主导的联邦构想等等不一而足。莫氏认为，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丰富多样的智识资源提供给这一正在行进中的欧洲一

体化过程，但一些设计特别是某些民主制度的筹划对于欧盟而言太超前了。[37] 

2002年，莫劳夫奇克在《共同市场研究》上发表“为民主赤字辩护：对欧盟合法性的再评估”一文，对欧盟民主赤字说的

五类观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评。第一，针对“欧洲议会民主负责制”，莫劳夫奇克表述到，“如果欧洲议会是欧洲民主责任性

的唯一形式，那（欧洲）怀疑主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然而，成员国民选的政府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通道，其仍然支配着欧洲

多数疆域和政府间的结构”。[38]他进而分析到，成员国议会和国内媒体越来越多地对部长们在欧盟的活动进行监督。因为

欧盟仍然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所以欧盟理事会和部长理事会仍然是对成员国公民最负责任的机构。因为成员国行政机关在欧

盟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成员国行政机关是成员国公民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一特殊的负责机制表明“民主赤字论”是不成立

的。第二，针对“欧洲议会能力不足论”，莫氏强调，近二十多年，欧洲制度发展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欧洲议会在立法和监督方

面权力的加强。譬如，欧洲议会在共同决策程序下与部长理事会共享立法权。第三，针对“欧盟决策不透明论”，莫氏表示，

欧盟的决策过程比多数成员国政府都要透明。目前的欧盟机制更为开放，公民和利益团体也很容易得到欧盟相关的政策文件

或信息。第四，针对“欧盟政策右倾论”，莫氏认为，社民主义对欧盟政策右倾的批评是不合理的。欧盟的复杂制衡系统使得

任何一项政策的通过都需要压倒性的多数。欧盟的制度设计体现了来自所有成员国政府、议会、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复杂博

弈。在这一基础上，政治极端主义就被排除出去。所以，欧盟政策是调和主义的。第五，针对“欧盟层面选举缺席论”，莫氏

强调，欧盟处理的这些议题基本上都不是非常有争议性的，所以激发不起欧盟选民对选举参与的兴趣。选民更加关心税率和

开支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仍然是民族国家政府所承担的主要问题。所以，选民们将欧洲选举视为不相关的选举是理性的。

[39]

莫劳夫奇克认为，欧盟决策应该远离多数民主的竞争。他给出三方面的理由：第一，对欧盟决策大规模卷入带来的成本

是多数现代公民都不原意承受的。第二，多数民主可能导致多数民主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在其中少数群

体的利益可能受到压制。第三，多数民主会容易使那些强大的短期利益考量成为主导，而那些发散的、长远的、较少自觉性

的政策目标则会被边缘化。[40] 

2005年，莫劳夫奇克在《欧洲公共政策杂志》上发表“欧洲的宪政妥协与新功能主义遗产”一文。他认为，欧盟目前的构

造反映了一种欧洲宪政的妥协。从妥协的角度来讲，就不存在民主赤字，而是说还没有达到人们想像中的民主程度。莫氏强

调，欧盟目前仍然是一个具备管制的工具性功能但却很少具备财政自主权的系统。欧盟政策仍然主要集中在有限的经济领

域，而且欧盟也缺乏多数民族国家的能力，如强制性权力和征税能力等。欧盟甚至在多数时候都认为其政策的执行仍要依赖

于成员国的政府机构。因此，欧盟的民主不能用成熟民族国家的民主标准来衡量，况且欧盟的民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欧盟已经表现出在多层机制中非凡的制约和平衡能力。欧洲议会已经在近年来的改革中获得了更多的立法能力，也表现出对

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的一定制约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欧洲公民的直接责任机制。[41]总之，在莫劳夫奇克看来，

许多学者声称的欧盟民主赤字是夸大其辞的。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莫氏整个学术观点的根在现实主义。而“自由”仅是其用来论证现实主义的工具性内涵。莫

氏在其著作《欧洲的选择》一书中反复强调的事实是，德国、法国和英国三个大国是保障欧洲一体化谈判效率的关键，而超

国家机构仅仅扮演了政策发起人和调节者的虚弱角色。[42]莫劳夫奇克的理论核心是国家主义，即欧盟合法性的来源是民族

国家，欧盟对民族国家负责，而民族国家对本国的民众负责。而欧盟民主赤字论的假设是欧盟直接对欧洲民众负责。从自由

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假设跨越了民族国家而使得民主缺乏中间层次，从而挖空了欧洲的民主秩序。 

五、规范自由主义对欧盟民主的追求 

针对调节自由主义和自由现实主义对“欧盟民主赤字说”的批评，规范自由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本文在这里使用的“规

范自由主义”，其内涵与基欧汉的“复杂自由主义”和奈的“社会学自由主义”相一致。如秦亚青先生所分析的，新自由主义和建

构主义在第四次国际关系理论论战中产生了理论取向趋同的问题。[43]如果说自由建构主义这一概念反映了自由主义对建构

主义的影响，那规范自由主义则更清晰地反映出建构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也正是基欧汉和奈试图表达的内容。规范自

由主义是指对跨国行为体进行规范性考察的理论倾向。规范自由主义不仅仅出现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还出现在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及其他领域。譬如，基欧汉对多边合作的俱乐部模式的合法性考察。[44]再如，一个关于“国际关系领域中合法性问

题”的争论较为醒目地出现在《欧洲国际关系杂志》上。[45] 

视线回到欧洲民主赤字的争论上。2006年，奥斯陆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弗勒斯达尔和伦敦政经学院欧洲和比较政治教

授希克斯在《共同市场研究》上发表“为什么欧盟存在民主赤字：对马约内和莫劳夫奇克的回应”一文。弗勒斯达尔和希克斯

重新总结了欧盟民主赤字的五个方面：第一，欧洲一体化在成员国层面上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扩张和议会权力的缩小。欧洲层

面的政策设计是由成员国的行政权力主导的（无论是部长理事会中的各国部长，还是欧盟委员会中的各国指派官员）。虽然

成员国议会中都设有欧盟事务委员会，但行政权力在欧盟层面的活动远远超出了成员国议会的监督和控制。第二，欧洲议会

仍然是虚弱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因欧盟修约而推动的渐进改革已经显著地增加了欧洲议会的权力。但是，这一变

迁仍然是不充分的。欧盟的多数立法仍然在协商程序下通过，而议会仅有推迟立法的有限权力。虽然欧洲议会有权否决成员

国政府对委员会主席和成员的提名，但成员国政府仍然在委员会任命上具有设置议程的权力。第三，缺乏欧洲意义的选举。

成员国选举主要在国内议题而不是欧洲议题上竞争，而政党们暗自联合起来将欧洲议题边缘化。欧洲议会选举也不是欧洲意

义的选举，成员国的政党和媒体们更多将欧洲议会选举视为中期的国家选举。第四，欧盟远离欧洲民众。从制度上讲，欧盟

最具权力的行政机关—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不是欧洲公民选举产生的。从心理上讲，欧盟与民众所适应的国内民主机

制有太大的差别。民众不理解欧盟的运作模式，所以也就谈不上对欧盟机制的认同。第五，欧洲一体化产生了远离选民理想

政策偏好的“政策漂流（policy drift）”。欧盟采取了在许多成员国可能不被选民多数支持的政策，所以，欧盟层面的一些

政策很难在成员国实施。另外，因为欧洲议会在欧盟治理中的作用有限，所以公民社会组织缺乏影响欧盟决策的公平竞争平

台。诸如跨国公司这样的强势利益集团比工会或消费者组织更具有竞争优势。[46] 

弗勒斯达尔和希克斯对马约内和莫劳夫奇克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两位学者认为，马约内对效率和再分配的两分法在实践

中是有问题的，因为欧盟的许多政策是两者的复杂结合。市场扩大、标准一体化、环境规制和社会保障这些欧洲机制的发展

体现了帕雷托最优的特征，但一些欧洲的管制政策却有着明显的分配性结果。如国内市场的生产者可能在单一市场的贸易自

由化中受损。生产者也可能受到欧洲环境标准的负面影响，而一些工人则可能从统一的社会保障政策中额外获益。对于莫劳

夫奇克，两位学者认为其过高评价了欧盟现有政治参与机制的作用，因为欧盟仍然缺乏适度的政治竞争机制和制度化的公民

参与机制。两位学者认为，莫劳夫奇克的观点暗含有支持“仁慈的权威主义”（benevolent authoritarianism）成为欧盟主

导方式的倾向。这其中有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莫劳夫奇克认为，“多数民主的方式可能会使那些强大的短期利益成为主

导”，这其中有一定道理。但“仁慈的权威主义”也不能保证欧盟一定会采取那些体现长期利益和少数群体利益的政策。第二，

选民的偏好不是固定的，或者是外在于政治系统的。莫劳夫奇克暗含的“仁慈的权威主义”往往可以塑造选民的偏好，而这在

本质上是不民主的。[47] 

弗勒斯达尔和希克斯提出三点：第一，宪政制度设计而不是政策结果是欧盟民主的要素之一。帕雷托权威主义（Pareto 

Authortariansim）不能保证长期利益和少数群体利益得到保障，只有良好的宪政制度设计才可以保障。第二，竞争性选举

是欧盟民主的另一要素。只有竞争性选举才可以使得政策和选举的官员对公民偏好具有回应性。只有通过政党在各个层级和

平台上的竞争，选民才会认识到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的含义，才会就此做出理性的政治选择。欧盟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缺乏一

个就欧洲经济结构性改革进行欧洲范围辩论的平台，而这才是产生政治反对力量的关键。在规范的民主理论中，竞争性政党

或组织有动机提出竞争性的政策立场。第三，政治竞争是欧洲认同形成的关键。选举竞争有强大的塑造性力量，可以促进欧

洲认同的逐渐形成。在美国和欧洲历史中，国家认同取代地方认同的过程都是在大众选举和政治竞争的基础上完成的，而政

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欧洲认同的形成也需要通过民主竞争和制度化合作的实践来完成。[48] 

本文将弗勒斯达尔和希克斯归为规范自由主义的理由是，两位学者论证的核心是欧盟的合法性问题。弗勒斯达尔是欧洲

宪法设计、公民权和少数群体正义等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其对欧盟合法性的思考主要从宪政和公民权的角度出发。而希

克斯是欧洲议会选举和欧洲议会党团等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其对欧盟合法性的思考主要从欧洲议会和跨国政党的角度入

手。本文综合梳理了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将规范自由主义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内涵总结为四点：第一，推动欧洲宪法的

批准和生效。弗勒斯达尔一直撰文强调，欧洲宪法条约是欧盟权力和成员国权力的一种平衡。宪法条约增加了立法过程的透

明性，增加了欧洲议会的权力，并正式将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选择与欧洲选举联系在一起。宪法条约也给予国家议会一些新的

权力，强调目前的这一进程并完全不是“后民族秩序”（post-national order），而是一个复杂的新的多层政体。[49]欧洲

宪法条约中具备一些经典的联邦特征，也有一些全新的制度创新。弗勒斯达尔和希克斯曾遗憾地表示到，如果宪法条约被批

准，那将会对民主竞争是一个极大的促进。[50]第二，扩大欧洲议会权力以及强化欧洲议会中政党的作用。希克斯围绕欧洲

议会以及政党在其中的作用发表了十余篇文章，极力强调欧洲政党在未来欧洲宪政中的作用。[51]希克斯与其他学者的研究

表明，欧洲议会中的政党目前比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还要紧密。决定议会内政党联盟形成的因素是它们在左右意识

形态分界中的位置。[52]希克斯的另一项研究表明，伴随着欧洲议会权力的扩张，欧洲议会中政党对政策的影响力也在发

展。当欧洲议会党团与国内政党组织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欧洲议会中的议员也越来越倾向于与议会党团中的同事合作来反对

其国内的政党领袖。[53]第三，实现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民选。弗勒斯达尔和希克斯认为，能够设计一种激发在欧洲范围内政

治竞争或辩论的机制是关键的，而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民选可以作为这一备选机制。[54]第四，推动欧盟的公民权。弗勒斯达

尔在《法律与哲学》上主编了一期“欧盟公民权”的特刊，并在其中发表了一篇“欧盟公民权：释放负担的巨兽”一文。[55]在

文中，弗勒斯达尔认为，欧盟公民权是一种在共同体层面增加互信的重要方式。欧盟公民权意味着，欧洲公民一方面要接受

欧洲的宪政设计并尊重欧盟的法律，另一方面也要有影响立法的公平渠道。弗勒斯达尔认为，欧盟公民权发展的关键是欧洲

公民的三种承诺：对宪政规范的合法性原则的承诺、对基于正义考虑的地方规范和文化实践的承诺、对合法性原则证成方式

的承诺（如欧盟公民应该分享对个人、民族国家和共同体机制等功能的认识）。在论证这三种承诺作用的过程中，需要发展

一种自由契约主义的理论（Liberal Contractualist Theory）。[56] 

六、结语 

本文认为，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核，而以此为基础可以建立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二元分析框架。

二元分析框架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与欧洲一体化理论之间的通约提供便利。在二元分析框架中，现实主义主要处在国家主义

一端，而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则处在多元主义一端。同时，邦联主义与政府间主义家族处在国家主义一端，而规制学派、功

能主义家族、宪政学派和联邦主义则处在多元主义一端。这一理论通约可以使得欧盟民主赤字的讨论放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宏

观背景下考察，即欧盟民主赤字争论是在调节自由主义、自由现实主义和规范自由主义展开的。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

看，在欧盟民主赤字这一问题上，自由主义阵营出现了分裂，即调节自由主义与规范自由主义在欧盟民主赤字上持截然相反

的立场。调节自由主义认为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并不严重，或者并不能成其为“问题”，其开出的药方也只是增加可信性等程

序性机制，或者保持目前规制政策的现状。规范自由主义认为欧盟存在严重的民主赤字问题，而这一合法性的规范问题如果

不解决，将严重影响到欧盟进一步的发展。规范自由主义的政策建议包括欧洲宪政设计、议会权力扩大、政党代议强化、欧

盟“总统”直选、公民权保障和公民认同构建等。 

而自由主义阵营与现实主义阵营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合流，主要体现为调节自由主义与自由现实主义在欧盟赤字立场上

的接近。自由现实主义强烈批评欧盟民主赤字论的“虚假性”。自由现实主义反复强调欧盟的出现本身是民族国家自愿让渡权

力的结果，而欧盟民主赤字说的核心假设是欧盟抛开民族国家直接对欧洲民众负责，所以这一假设本身就是缺乏合法性的。

自由现实主义强调民族国家才是合法性的核心主体。在国内，民族国家对民众负责，在欧洲，欧盟对民族国家负责。自由现

实主义与调节自由主义都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视为民族国家拓展自身利益的工具性结果。两者都认为，如果虚妄地强调欧盟

的合法性则会使得民族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从而会干扰甚至终结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自由现实主义与调节自由主义在这一

立场上的合流，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对国家主义的部分接受和现实主义对多元主义的部分吸纳。两者的合流是国际关系理论

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合流大趋势在中观层面上的具体表现。当然，自由现实主义和调节自由主义在反对欧盟民主赤字论上

的程度是不同的。自由现实主义表现为强烈的批评，而调节自由主义则表现为暗自的抵制，而且有时还会出现似是而非的部

分默认。在欧盟民主赤字的问题上，自由主义内部的分歧大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歧。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经典划

分来看，规范自由主义在两个方向上作战，即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与调节自由主义辩论，而同时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外与自由

现实主义辩论。从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划分来看，规范自由主义在一个方向上作战，即站在更为接近多元主义的立场上，

与更为体现国家主义的调节自由主义与自由现实主义辩论。 

    对欧洲思想史进行溯源可以发现，当下关于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实质是近现代思想家关于欧洲和平和未来走向讨论

的一个当代版本。康德与黑格尔的争论可以说是欧洲未来走向讨论中的一对经典对子。[57]康德明确指出，“永久和平第二

项正式条款”是“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58]而黑格尔则对康德的观点这样评述，“康德曾建议成立一

个国君联盟来调停国与国间的争端，人们打算把神圣同盟成为这样一种制度。可是国家是个体，而个体性本质上是含有否定

性的。纵使一批国家组成一个家庭，作为个体性，这种结合必然会产生一个对立面和创造一个敌人”。[59]康德和黑格尔争

论的实质是多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对立。康德的多元主义较为一致地体现在作为其永久和平要件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结构中。

如前所述，康德希望国际联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即是国际层面的多元主义展现。康德将“永久和平第一项正式条款”确

定为“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60]而康德的共和主要指国家内权力的分割和制衡，[61]这便是国内层面的多

元主义表征。康德共和概念的对立面— —专制则意味着黑格尔所强调的绝对主义国家。黑格尔将国家视为“绝对自在自为的

理性东西”，并认为“好几个国家可以结成联盟，并成立仿佛一个法院，而对其他国家行使其管辖权；也可能出现国家联盟，

例如神圣同盟；但是这些联盟象永久和平一样始终是相对的和局限的”。[62]从康德－黑格尔的二元视阈来看，现实主义的

长期主导地位意味着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心更为偏向黑格尔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崛起表达了康德主义

对黑格尔主义的反抗，而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合流则体现了黑格尔主义的又一次主导。在国内政治中，更为体现道德和正

义的康德主义越来越成为主导，但在国际政治中，到目前为止，冷峻和现实的黑格尔主义仍然处于话语和治理的霸权地位。

反映在欧洲民主赤字的讨论中，黑格尔主义色彩浓厚的调节自由主义和自由现实主义仍居于主导的位置，而作为康德思想当

代翻版的规范自由主义则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与主流观点进行论战。 

 

 

 

 

 

 

 

[0] 欧盟一体化研究的规范转向还应该包括欧盟合法性讨论、欧盟协商民主讨论、欧盟宪政研究、欧洲公民认同研究等。最

早明确提出欧洲一体化研究规范转向的是英国埃克赛特大学讲师季米特里斯?克里索修（Dimitris N. Chryssochoou）。克

里索修于2000年在《欧洲一体化》上发表“元理论与欧盟的研究：捕捉这一规范转向”一文。英国当代自由主义学者、伦敦大

学学院政治学教授理查德?贝拉米（Richard Bellamy）和埃克赛特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达里奥·卡斯蒂廖内（Dario 

Castiglione）在2003年的《欧洲政治理论杂志》上发表“合法化欧盟的‘政体’和‘机制’：欧盟研究的规范转向”一文，较之前

文引用率更高，使得规范转向这一指称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更为流行。Dimitris Chryssochoou, “Metatheory and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Capturing the Normative Turn,”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2, 2000, pp. 123–144; 

Richard Bellamy and Dario Castiglione, “Legitimizing the Euro-polity and its Regime: The Normative Turn in 

EU Stud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Vol. 2, No. 1, 2003, pp. 7–34. 

 

[1] 在上述所列学派之外，还有一些在这一领域处于非主流但却新兴的分析流派，如英国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英国学派

将“国际社会”、“世界社会”和“帝国”三大概念应用于关于欧洲治理的讨论之中，将欧盟与其它地区国际体系进行比较，并对

欧盟的国际功能进行概念化，以及侧重分析欧盟跨越其成员国的政治边界影响其事务的权力等。参见Thomas Diez and 

Richard G. Whitman, “Analys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Reflecting on the English School —Scenarios for an 

Encounter, ”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1, 2002, pp. 43-67.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

的研究主要发展出两个重要的理论流派：阿姆斯特丹学派和新葛兰西主义。阿姆斯特丹学派发展了资本的国际化这一概念，

认为资本产生了全面的控制能力，将其物质利益转化为阶级统治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战略和实践。这一流派关于欧洲

一体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阐述一个欧洲资产阶级的新生及其与美国霸权的矛盾关系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现任英国萨塞克斯

大学教授的谢斯·范德皮杰（Kees Van der Pijl）。参见Kees van der Pijl, 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8; Kees van der Pijl, “Class Form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tlantic Unity,”  Capital & Class, Vol.9, No.1, 1979, pp. 1-21; Kees 

van der Pijl, “A Lockean Europe,”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6, pp. 9-37. 新葛兰西主义将欧洲一体化

视为“训诫的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保护和强化资本统治的一个过程，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约克大学政

治学教授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吉尔认为，内嵌入欧洲的新自由主义通过对外部强制的塑造征服了国内社会力量的

抵抗。Stephen Gill, “Globalisation, Market Civilisation 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3, 1995, pp. 399-423.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最新研究集中展现

在《资本与阶级》（Capital & Class）的2007年秋季号特刊中。因为这两大流派在欧洲一体化分析的非主流地位，所以笔

者在后文关于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通约研究中将其略去。 

 

[2] 委托－代理分析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民族国家将权力委托给欧盟机构的动机和条件，二是民族

国家对欧盟代理行为的监督和控制。这一领域最具影响的专著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副教授马克·波拉克

（Mark Pollack）的《欧洲一体化的引擎：欧盟的授权、机构和议程设置》一书。Mark Pollack, The Engin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Delegation, Agency and Agenda-Setting in the EU,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另外一些有影响的论文主要发表在《欧洲公共政策杂志》上。参见Robert Elgie,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Principal-agent Theory and the Democratic Deficit,”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9, 

No.2, 2002, pp.186-200; Hussein Kassim and Anand Menon, “The principal-agent approach and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omise unfulfilled?”,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10, No.1, 2003, pp. 121 -139; 

Jens Blom-hansen, “Principals, Agen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Cohesion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12, No. 4, 2005, pp. 624-648. 《比较欧洲政治杂志》还编辑了一期“欧盟研究中的委托－代理分

析”特刊，并提出欧盟研究的“委托－代理转向”这一提法。参见Imelda Maher, Stijn Billiet and Dermot Hodson, “The 

Principal-agent Approach to EU Studies: Apply Liberally but Handle with Care,”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7, No.4, 2009, pp. 409-413; Imelda Maher, “Functional and Normative Delegation to Non-majoritarian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7, No.4, 

2009, pp. 414-434; Stijn Billiet, “Principal-agent Analysis and the Study of the EU: What about the EC’s 

External Relations?”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7, No.4, 2009, pp. 435-454; Dermot Hodson, “Reforming 

EU Economic Governance: A View from (and on) the Principal-agent Approach,”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7, No.4, 2009, pp. 455-475.

 

[3] 建构主义在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欧洲公共政策杂志》在1999年的特刊。该期特刊包括了英国威尔士大学欧

洲研究教授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Thomas Christiansen）等人的引入式文章和建构主义学者、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国际

研究教授杰弗里·切克尔（Jeffrey T. Checkel）的理论性文章，也包括了自由现实主义者莫劳夫奇克对建构主义欧洲分析的

批判性文章。Thomas Christiansen, Knud Erik Jorgensen, and Antje Wein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No.4, 1999, pp. 528-544; Jeffrey T. Checkel,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No.4, 1999, pp. 545-560; Andrew Moravcsik,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 Constructiv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No.4, 1999, pp. 669-681. 切克尔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建构主义欧洲一体

化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切克尔在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参见Jeffrey T. Checkel, Idea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hange: Soviet/Russian Behavior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50, No.2, 1998, 

pp. 324-348; Jeffrey T. Checkel, “Norms,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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